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執事聲字第15號

異  議  人  黃雅惠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臺灣新光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賴進淵

利害關係人

即  債務人  楊子蔚

上列異議人因除去租賃關係之執行命令事件，對於本院民事執行

處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3年8月20日所為112年度司執助字第1033

號民事裁定聲明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異議駁回。

    理  由

一、按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處

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

議；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

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第1項之異

議為有理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以

裁定駁回之。前項裁定，應敘明理由，並送達於當事人，民

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1項前段、第2項、第3項、第4項分別

定有明文。又強制執行程序，除本法有規定外，準用民事訴

訟法之規定，此觀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即明。本件異議人

係對本院民事執行處(下稱執行法院)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3

年8月20日所為112年度司執助字第1033號民事裁定（下稱原

裁定）提出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其異議為無理由，送請本院

為裁定，程序方面經核與上開規定相符，先予敘明。

二、異議意旨略以：本件標的宜蘭縣○○鄉○○段000地號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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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上同段000建號建物即門牌號碼宜蘭縣○○鄉○○路00

號房屋(下稱系爭房地)為債務人楊子蔚所有，異議人與債務

人於112年11月16日就系爭房地簽訂租賃契約，租賃期間112

年10月1日至122年9月30日，每月租金新臺幣(下同)1萬元，

並經本院公證處公證在案(下稱系爭租賃關係)，異議人承租

系爭房地後，為經營民宿所支出裝潢費用約600萬元，系爭

房地經本院實施強制執行程序，如經拍定，系爭租賃關係對

於拍定人或受讓人依法仍繼續存在。又系爭房地於強制執行

程序無人應買，因素多端，執行法院逕以無人應買係因系爭

房地存有系爭租賃關係，而終止系爭租賃關係，牽強率斷，

亦有違民法第425條規定保護承租人之立法意旨。為此依法

聲明異議，求予廢棄原裁定等語。

三、按不動產所有人設定抵押權後，於同一不動產上，得設定地

上權或其他以使用收益為目的之物權，或成立租賃關係。但

其抵押權不因此而受影響。前項情形，抵押權人實行抵押權

受有影響者，法院得除去該權利或終止該租賃關係後拍賣

之。民法第866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而司法院訂頒之

辦理強制執行事件應行注意事項第57項第4款亦規定：「不

動產所有人設定抵押權後，於同一不動產上設定地上權或其

他權利或出租於第三人，因而價值減少，致其抵押權所擔保

之債權不能受滿足之清償者，執行法院得依聲請或依職權除

去後拍賣之。」所謂抵押權受影響，係指抵押權人屆期未受

清償，實行抵押權時，因抵押物上有成立於抵押權設定後之

負擔，影響抵押物之交換價值，致無人應買或出價不足以清

償擔保債權之情形而言（最高法院100年度台抗字第15號裁

定意旨參照）。是成立在後之租賃關係於抵押權有無影響，

固不妨參酌抵押物之售價是否不足清償抵押債權，為其判斷

之標準，但非以此為限，若抵押權人聲請拍賣抵押物時，發

生無人應買之情形，亦得認為該租賃關係之存在對於設定在

前之抵押權有影響，為使抵押權人得依抵押權設定時之權利

狀態而受清償，執行法院即得除去租賃關係而為拍賣（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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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大法官釋字第304號解釋理由書參照）。　　

四、經查：

　  本件債務人所有之系爭房地，於109年8月17日設定最高限額

1,380萬元之抵押權(下稱系爭抵押權)予債權人臺灣新光商

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復於112年11月16日出租予異議人，

有土地及建物登記第一類謄本、本院公證書及房屋租賃契約

在卷為憑，足見系爭租賃關係乃成立於系爭抵押權設定後。

又系爭房地經執行法院於113年5月28日進行第一次拍賣，於

113年6月18日進行減價之第二次拍賣拍賣程序，惟均無人應

買致未拍定，客觀上堪認系爭租賃關係之存在，已影響應買

人之意願及抵押物之售價。是執行法院依債權人之聲請，於

113年7月3日核發除去系爭租賃關係之執行命令，揆諸前揭

說明，洵屬有據。又民法第425條第1項所定買賣不破租賃原

則，乃在規範於租賃權存續狀態下，租賃物發生所有權讓與

第三人時，受讓人應讓受出租人所有之權利，並承擔其義

務，使租賃契約仍舊存續，以保護承租人之利益，惟本件系

爭租賃關係既於系爭房地被拍定前，即由執行法院依民法第

866條第2項規定加以除去，情形即與民法第425條第1項所規

範者不同，本即無該條之適用，異議人主張除去系爭租賃關

係與民法第425條規定意涵相悖等語，即無足採。從而，原

裁定駁回異議人之異議，經核並無違誤。

五、綜上，本件執行法院司法事務官以命令除去系爭租賃關係，

並以原裁定駁回異議人之異議，經核於法並無違誤。異議意

旨仍執前詞，指摘原裁定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12　　日

                  民事庭法　官　高羽慧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

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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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記官  邱信璋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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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宜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執事聲字第15號
異  議  人  黃雅惠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臺灣新光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賴進淵
利害關係人
即  債務人  楊子蔚
上列異議人因除去租賃關係之執行命令事件，對於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3年8月20日所為112年度司執助字第1033號民事裁定聲明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異議駁回。
    理  由
一、按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處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第1項之異議為有理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前項裁定，應敘明理由，並送達於當事人，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1項前段、第2項、第3項、第4項分別定有明文。又強制執行程序，除本法有規定外，準用民事訴訟法之規定，此觀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即明。本件異議人係對本院民事執行處(下稱執行法院)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3年8月20日所為112年度司執助字第1033號民事裁定（下稱原裁定）提出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其異議為無理由，送請本院為裁定，程序方面經核與上開規定相符，先予敘明。
二、異議意旨略以：本件標的宜蘭縣○○鄉○○段000地號土地及其上同段000建號建物即門牌號碼宜蘭縣○○鄉○○路00號房屋(下稱系爭房地)為債務人楊子蔚所有，異議人與債務人於112年11月16日就系爭房地簽訂租賃契約，租賃期間112年10月1日至122年9月30日，每月租金新臺幣(下同)1萬元，並經本院公證處公證在案(下稱系爭租賃關係)，異議人承租系爭房地後，為經營民宿所支出裝潢費用約600萬元，系爭房地經本院實施強制執行程序，如經拍定，系爭租賃關係對於拍定人或受讓人依法仍繼續存在。又系爭房地於強制執行程序無人應買，因素多端，執行法院逕以無人應買係因系爭房地存有系爭租賃關係，而終止系爭租賃關係，牽強率斷，亦有違民法第425條規定保護承租人之立法意旨。為此依法聲明異議，求予廢棄原裁定等語。
三、按不動產所有人設定抵押權後，於同一不動產上，得設定地上權或其他以使用收益為目的之物權，或成立租賃關係。但其抵押權不因此而受影響。前項情形，抵押權人實行抵押權受有影響者，法院得除去該權利或終止該租賃關係後拍賣之。民法第866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而司法院訂頒之辦理強制執行事件應行注意事項第57項第4款亦規定：「不動產所有人設定抵押權後，於同一不動產上設定地上權或其他權利或出租於第三人，因而價值減少，致其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不能受滿足之清償者，執行法院得依聲請或依職權除去後拍賣之。」所謂抵押權受影響，係指抵押權人屆期未受清償，實行抵押權時，因抵押物上有成立於抵押權設定後之負擔，影響抵押物之交換價值，致無人應買或出價不足以清償擔保債權之情形而言（最高法院100年度台抗字第15號裁定意旨參照）。是成立在後之租賃關係於抵押權有無影響，固不妨參酌抵押物之售價是否不足清償抵押債權，為其判斷之標準，但非以此為限，若抵押權人聲請拍賣抵押物時，發生無人應買之情形，亦得認為該租賃關係之存在對於設定在前之抵押權有影響，為使抵押權人得依抵押權設定時之權利狀態而受清償，執行法院即得除去租賃關係而為拍賣（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304號解釋理由書參照）。　　
四、經查：
　  本件債務人所有之系爭房地，於109年8月17日設定最高限額1,380萬元之抵押權(下稱系爭抵押權)予債權人臺灣新光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復於112年11月16日出租予異議人，有土地及建物登記第一類謄本、本院公證書及房屋租賃契約在卷為憑，足見系爭租賃關係乃成立於系爭抵押權設定後。又系爭房地經執行法院於113年5月28日進行第一次拍賣，於113年6月18日進行減價之第二次拍賣拍賣程序，惟均無人應買致未拍定，客觀上堪認系爭租賃關係之存在，已影響應買人之意願及抵押物之售價。是執行法院依債權人之聲請，於113年7月3日核發除去系爭租賃關係之執行命令，揆諸前揭說明，洵屬有據。又民法第425條第1項所定買賣不破租賃原則，乃在規範於租賃權存續狀態下，租賃物發生所有權讓與第三人時，受讓人應讓受出租人所有之權利，並承擔其義務，使租賃契約仍舊存續，以保護承租人之利益，惟本件系爭租賃關係既於系爭房地被拍定前，即由執行法院依民法第866條第2項規定加以除去，情形即與民法第425條第1項所規範者不同，本即無該條之適用，異議人主張除去系爭租賃關係與民法第425條規定意涵相悖等語，即無足採。從而，原裁定駁回異議人之異議，經核並無違誤。
五、綜上，本件執行法院司法事務官以命令除去系爭租賃關係，並以原裁定駁回異議人之異議，經核於法並無違誤。異議意旨仍執前詞，指摘原裁定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12　　日
                  民事庭法　官　高羽慧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
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3　　日
                        書記官  邱信璋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執事聲字第15號
異  議  人  黃雅惠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臺灣新光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賴進淵
利害關係人
即  債務人  楊子蔚
上列異議人因除去租賃關係之執行命令事件，對於本院民事執行
處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3年8月20日所為112年度司執助字第1033
號民事裁定聲明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異議駁回。
    理  由
一、按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處
    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
    ；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認
    異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第1項之異議
    為有理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以裁
    定駁回之。前項裁定，應敘明理由，並送達於當事人，民事
    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1項前段、第2項、第3項、第4項分別定
    有明文。又強制執行程序，除本法有規定外，準用民事訴訟
    法之規定，此觀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即明。本件異議人係
    對本院民事執行處(下稱執行法院)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3年8
    月20日所為112年度司執助字第1033號民事裁定（下稱原裁
    定）提出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其異議為無理由，送請本院為
    裁定，程序方面經核與上開規定相符，先予敘明。
二、異議意旨略以：本件標的宜蘭縣○○鄉○○段000地號土地及其
    上同段000建號建物即門牌號碼宜蘭縣○○鄉○○路00號房屋(下
    稱系爭房地)為債務人楊子蔚所有，異議人與債務人於112年
    11月16日就系爭房地簽訂租賃契約，租賃期間112年10月1日
    至122年9月30日，每月租金新臺幣(下同)1萬元，並經本院
    公證處公證在案(下稱系爭租賃關係)，異議人承租系爭房地
    後，為經營民宿所支出裝潢費用約600萬元，系爭房地經本
    院實施強制執行程序，如經拍定，系爭租賃關係對於拍定人
    或受讓人依法仍繼續存在。又系爭房地於強制執行程序無人
    應買，因素多端，執行法院逕以無人應買係因系爭房地存有
    系爭租賃關係，而終止系爭租賃關係，牽強率斷，亦有違民
    法第425條規定保護承租人之立法意旨。為此依法聲明異議
    ，求予廢棄原裁定等語。
三、按不動產所有人設定抵押權後，於同一不動產上，得設定地
    上權或其他以使用收益為目的之物權，或成立租賃關係。但
    其抵押權不因此而受影響。前項情形，抵押權人實行抵押權
    受有影響者，法院得除去該權利或終止該租賃關係後拍賣之
    。民法第866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而司法院訂頒之辦
    理強制執行事件應行注意事項第57項第4款亦規定：「不動
    產所有人設定抵押權後，於同一不動產上設定地上權或其他
    權利或出租於第三人，因而價值減少，致其抵押權所擔保之
    債權不能受滿足之清償者，執行法院得依聲請或依職權除去
    後拍賣之。」所謂抵押權受影響，係指抵押權人屆期未受清
    償，實行抵押權時，因抵押物上有成立於抵押權設定後之負
    擔，影響抵押物之交換價值，致無人應買或出價不足以清償
    擔保債權之情形而言（最高法院100年度台抗字第15號裁定
    意旨參照）。是成立在後之租賃關係於抵押權有無影響，固
    不妨參酌抵押物之售價是否不足清償抵押債權，為其判斷之
    標準，但非以此為限，若抵押權人聲請拍賣抵押物時，發生
    無人應買之情形，亦得認為該租賃關係之存在對於設定在前
    之抵押權有影響，為使抵押權人得依抵押權設定時之權利狀
    態而受清償，執行法院即得除去租賃關係而為拍賣（司法院
    大法官釋字第304號解釋理由書參照）。　　
四、經查：
　  本件債務人所有之系爭房地，於109年8月17日設定最高限額
    1,380萬元之抵押權(下稱系爭抵押權)予債權人臺灣新光商
    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復於112年11月16日出租予異議人，
    有土地及建物登記第一類謄本、本院公證書及房屋租賃契約
    在卷為憑，足見系爭租賃關係乃成立於系爭抵押權設定後。
    又系爭房地經執行法院於113年5月28日進行第一次拍賣，於
    113年6月18日進行減價之第二次拍賣拍賣程序，惟均無人應
    買致未拍定，客觀上堪認系爭租賃關係之存在，已影響應買
    人之意願及抵押物之售價。是執行法院依債權人之聲請，於
    113年7月3日核發除去系爭租賃關係之執行命令，揆諸前揭
    說明，洵屬有據。又民法第425條第1項所定買賣不破租賃原
    則，乃在規範於租賃權存續狀態下，租賃物發生所有權讓與
    第三人時，受讓人應讓受出租人所有之權利，並承擔其義務
    ，使租賃契約仍舊存續，以保護承租人之利益，惟本件系爭
    租賃關係既於系爭房地被拍定前，即由執行法院依民法第86
    6條第2項規定加以除去，情形即與民法第425條第1項所規範
    者不同，本即無該條之適用，異議人主張除去系爭租賃關係
    與民法第425條規定意涵相悖等語，即無足採。從而，原裁
    定駁回異議人之異議，經核並無違誤。
五、綜上，本件執行法院司法事務官以命令除去系爭租賃關係，
    並以原裁定駁回異議人之異議，經核於法並無違誤。異議意
    旨仍執前詞，指摘原裁定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12　　日
                  民事庭法　官　高羽慧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
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3　　日
                        書記官  邱信璋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執事聲字第15號
異  議  人  黃雅惠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臺灣新光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賴進淵
利害關係人
即  債務人  楊子蔚
上列異議人因除去租賃關係之執行命令事件，對於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3年8月20日所為112年度司執助字第1033號民事裁定聲明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異議駁回。
    理  由
一、按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處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第1項之異議為有理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前項裁定，應敘明理由，並送達於當事人，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1項前段、第2項、第3項、第4項分別定有明文。又強制執行程序，除本法有規定外，準用民事訴訟法之規定，此觀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即明。本件異議人係對本院民事執行處(下稱執行法院)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3年8月20日所為112年度司執助字第1033號民事裁定（下稱原裁定）提出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其異議為無理由，送請本院為裁定，程序方面經核與上開規定相符，先予敘明。
二、異議意旨略以：本件標的宜蘭縣○○鄉○○段000地號土地及其上同段000建號建物即門牌號碼宜蘭縣○○鄉○○路00號房屋(下稱系爭房地)為債務人楊子蔚所有，異議人與債務人於112年11月16日就系爭房地簽訂租賃契約，租賃期間112年10月1日至122年9月30日，每月租金新臺幣(下同)1萬元，並經本院公證處公證在案(下稱系爭租賃關係)，異議人承租系爭房地後，為經營民宿所支出裝潢費用約600萬元，系爭房地經本院實施強制執行程序，如經拍定，系爭租賃關係對於拍定人或受讓人依法仍繼續存在。又系爭房地於強制執行程序無人應買，因素多端，執行法院逕以無人應買係因系爭房地存有系爭租賃關係，而終止系爭租賃關係，牽強率斷，亦有違民法第425條規定保護承租人之立法意旨。為此依法聲明異議，求予廢棄原裁定等語。
三、按不動產所有人設定抵押權後，於同一不動產上，得設定地上權或其他以使用收益為目的之物權，或成立租賃關係。但其抵押權不因此而受影響。前項情形，抵押權人實行抵押權受有影響者，法院得除去該權利或終止該租賃關係後拍賣之。民法第866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而司法院訂頒之辦理強制執行事件應行注意事項第57項第4款亦規定：「不動產所有人設定抵押權後，於同一不動產上設定地上權或其他權利或出租於第三人，因而價值減少，致其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不能受滿足之清償者，執行法院得依聲請或依職權除去後拍賣之。」所謂抵押權受影響，係指抵押權人屆期未受清償，實行抵押權時，因抵押物上有成立於抵押權設定後之負擔，影響抵押物之交換價值，致無人應買或出價不足以清償擔保債權之情形而言（最高法院100年度台抗字第15號裁定意旨參照）。是成立在後之租賃關係於抵押權有無影響，固不妨參酌抵押物之售價是否不足清償抵押債權，為其判斷之標準，但非以此為限，若抵押權人聲請拍賣抵押物時，發生無人應買之情形，亦得認為該租賃關係之存在對於設定在前之抵押權有影響，為使抵押權人得依抵押權設定時之權利狀態而受清償，執行法院即得除去租賃關係而為拍賣（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304號解釋理由書參照）。　　
四、經查：
　  本件債務人所有之系爭房地，於109年8月17日設定最高限額1,380萬元之抵押權(下稱系爭抵押權)予債權人臺灣新光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復於112年11月16日出租予異議人，有土地及建物登記第一類謄本、本院公證書及房屋租賃契約在卷為憑，足見系爭租賃關係乃成立於系爭抵押權設定後。又系爭房地經執行法院於113年5月28日進行第一次拍賣，於113年6月18日進行減價之第二次拍賣拍賣程序，惟均無人應買致未拍定，客觀上堪認系爭租賃關係之存在，已影響應買人之意願及抵押物之售價。是執行法院依債權人之聲請，於113年7月3日核發除去系爭租賃關係之執行命令，揆諸前揭說明，洵屬有據。又民法第425條第1項所定買賣不破租賃原則，乃在規範於租賃權存續狀態下，租賃物發生所有權讓與第三人時，受讓人應讓受出租人所有之權利，並承擔其義務，使租賃契約仍舊存續，以保護承租人之利益，惟本件系爭租賃關係既於系爭房地被拍定前，即由執行法院依民法第866條第2項規定加以除去，情形即與民法第425條第1項所規範者不同，本即無該條之適用，異議人主張除去系爭租賃關係與民法第425條規定意涵相悖等語，即無足採。從而，原裁定駁回異議人之異議，經核並無違誤。
五、綜上，本件執行法院司法事務官以命令除去系爭租賃關係，並以原裁定駁回異議人之異議，經核於法並無違誤。異議意旨仍執前詞，指摘原裁定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12　　日
                  民事庭法　官　高羽慧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
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3　　日
                        書記官  邱信璋


